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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档案文献数字化工作的开展 ,档案文献版权问题也出现了新的特点 。在档

案文献数字化过程中要解决好版权问题 ,首先应进行版权认定。它主要包括档案文献版权状

况认定 、档案文献版权权属认定以及档案文献版权权利内容认定三个方面 。其次 ,档案文献数

字化过程中要进行版权保护 ,关键就是要解决好 “权利许可”的问题 ,其主要途径有:寻求版权

人免费许可;同版权人签订许可使用合同;通过版权集体管理组织获得权利许可;建立档案机

构知识产权联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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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人类社会步入信息时代 ,人们的生产 、生活方式发生了许多变化 。其中 ,信息资源的作用被提

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档案作为一种重要的信息资源 ,还有待被人们进一步认识和利用 。目前 ,各地档

案馆都在积极进行信息化建设 ,使之成为为公众提供信息服务的重要基地 。其中 ,将馆藏档案文献数字

化并上网提供利用是档案馆信息化建设的重点工作 ,它使档案信息资源的效用得到了充分发挥 。但我

们应该看到 ,现在信息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资源已经上升到产权的高度 ,对信息的传播和使用应尊重他

人的产权。因此 ,档案馆的信息化建设必须以不侵犯他人的权益为前提。在档案文献数字化过程中最

容易侵犯的就是他人的版权 ,如何解决数字化过程中的版权问题成为我们亟须研究的重要课题。

一 、档案文献数字化过程中版权问题的新特点

版权问题并不是在档案文献数字化过程中才出现的 ,它在传统的档案管理工作中就已经存在 。如

对享有版权的档案对外提供利用 ,如果处置不当就会造成侵权。但由于传统档案利用方式的特点 ,这种

版权侵权行为是比较容易避免的。如果将档案文献数字化并上网提供利用情况则有很大的不同 ,新技

术的采用使得版权侵权的风险大大增加 。

首先 ,将享有版权的档案数字化其本身就可能造成侵权 。将传统作品数字化是一种什么样的行为 ,

我国《著作权法》并未明确规定 ,但是 1999年 12月 9日颁布的《国家版权局关于制作数字化制品的著作

权规定》第二条明确指出:“将已有作品制成数字化制品 ,不论已有作品以何种形式表现和固定 ,都属于

《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五条(一)所指的复制行为 ,即《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所称



的复制行为。”实际上 ,作品的数字化是依靠计算机技术把一定形式的文字 、数值 、图像 、声音等表现的信

息输入计算机系统并转换成二进制数字编码 ,以运用数字信息的存储技术进行存储 ,并根据需要把这些

被转换成数字编码形式的信息还原的一种技术。因此 ,作品的数字化过程 ,并不是创作作品的过程 ,将

文字等表现形式的作品转换成机器识别的二进制数字编码形式 ,并不具有著作权法意义上的独创性 ,并

不产生新的作品 ,它仅仅是对原有作品的复制 。因此 ,数字化权属于作者专有的复制权的一种 ,未经作

者许可 ,档案馆不能随意将档案文献进行数字化处理 。其次 ,根据 2001年修订的《著作权法》第十条第

十二项的规定 ,作者享有信息网络传播权 ,即“以有线或者无线方式向公众提供作品 ,使公众可以在其个

人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得作品的权利” 。这项新增的权利对于作品在网络上的传播进行了限制 ,使它成

为作者专有的一项权利。将档案文献数字化并上网提供利用 ,由于它扩大了作品传播的时间 、空间及接

触作品的人数 ,改变了接触作品的方式 ,因此它不能像传统档案利用那样较容易地避免版权侵权 ,即使

对已发表的作品 ,若未经作者同意 ,也不能随意将其上网提供利用 ,否则就侵犯了作者的信息网络传播

权。这是在档案文献数字化过程中新出现的版权问题 ,应引起我们的重视 。

二 、档案文献版权状况

在档案文献数字化过程中要处理好版权问题 ,首先就要进行版权认定 。它主要包括客体认定 ,即认

定哪些档案文献受版权保护;主体认定 ,即认定谁拥有这些档案文献的版权;权利内容认定 ,即认定版权

人具体享有哪些权利 。

(一)享有版权的档案文献

版权保护的对象是“作品” 。目前 ,各地档案馆收集的档案文献种类繁多 ,形式各异 ,要判断其中哪

些文献享有版权 ,关键就要看它是否满足法律关于“作品”的要求。版权作品的构成要件主要有实质要

件和形式要件两个方面 ,认定一部档案文献是否享有版权也应从这两个方面来进行 。

首先来看档案文献构成版权作品的实质要件 。2002年 8月 2日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

实施条例》第二条规定:“著作权法所称作品 ,是指文学 、艺术和科学领域内具有独创性并能以某种有形

形式复制的智力成果 。”根据这个定义可以看出 ,档案文献构成版权作品的实质要件主要有:

独创性。即指“作品是由作者独立构思而成的 ,作品的表现形式或内容完全不是或者基本上不是同

他人的作品相同 ,即不是抄袭 、剽窃 、篡改他人的作品”[ 1](第 81 页)。它包括了“独立”和“创作”两层含

义 ,除要求作品是作者独立完成之外 ,还要求作品具有“创作”的成分。因此 ,没有独创性的档案文献是

不享有版权的。

固定性和可复制性。“固定性是指作品能以某种物质形式固定下来 ,从而为他人所利用。可复制性

是指作品可以通过印刷 、复印 、拓印 、录音 、录像 、翻录 、翻拍等各种手段予以复制”[ 1](第 82 页)。这主要

是为了保证版权作品可以通过各种形式使公众感知 ,以有利于作品的传播和使用 ,促进国家和民族的文

化教育事业的不断发展。

合法性。即指享有版权的档案文献其内容要合法 ,不是法律明文禁止的。根据我国 2001年修订的

《著作权法》第四条的规定:“依法禁止出版 、传播的作品 ,不受本法保护 。著作权人行使著作权 ,不得违

反宪法和法律 ,不得损害公共利益 。”

其次来看档案文献构成版权作品的形式要件 。档案文献要享有版权 ,除了满足上述三个实质性要

件外 ,还要具备一定的形式要件。我国 2001年修订《著作权法》第三条规定了受法律保护的八大类作品

形式 ,这些作品形式在档案文献中几乎都有体现。如“文字作品” ,现有档案文献大部分都是以文字形式

存在的 ,只要符合上述实质要件 ,这类档案文献就享有版权;还有“音乐 、戏剧 、曲艺作品” ,这类作品在档

案文献中也较常见 ,它体现了地方的特色与传统。如张家口市档案馆馆藏中就专门有一类戏剧档案 ,它

保存了部分获得国家 、省文化部门奖的戏剧作品。除此之外 ,比较特殊的还有“民间文学艺术作品” ,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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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文献中有一些民间艺术档案就属于此类作品 ,如张家口市档案馆就保存有反映该市蔚县民间艺术特

色的蔚县剪纸档案。2001年修订的《著作权法》第六条规定:“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著作权保护办法由

国务院另行规定” 。虽然国务院目前还没有相关的规定出台 ,但我们应当有超前的权利保护意识。从以

上分析可以看出 ,档案文献满足法律关于“作品”形式上的要求一般没有问题。因此 ,档案文献是否享有

版权的关键就在于其是否满足“作品”的实质要件 。

一份档案文献要享有完全版权除了满足版权法关于作品的实质要求和形式要求外 ,还必须符合版

权法关于权利保护期限的规定 。《著作权法》第二十条 、第二十一条对版权的权利保护期限作了明确规

定 ,但有两个问题值得注意:

一是并非所有的著作人身权的保护期限都不受限制。法律规定只有作者的署名权 、修改权 、保护作

品完整权的保护期不受限制 ,而作者的发表权则与著作财产权一样 ,保护期限为作者终生加死后 50年 ,

超出这个期限 ,其相应的权利就不再受版权法的保护。

二是要注意特殊作品的著作权保护期。特殊作品主要有两类 ,第一类是电影作品和以类似摄制电

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以及摄影作品 ,它们的发表权及著作财产权的保护期为 50年 ,截止于作品首次发

表后第 50年的 12月 31日。这与一般作品的保护期为作者终生加死后 50年有所不同。第二类是法人

(组织)作品以及著作权由法人(组织)享有的职务作品 ,其版权保护期与第一类作品相同。这类作品在

档案文献中较为常见 ,在数字化时可根据时间来判断其是否还受到版权保护。

(二)不享有版权的档案文献

档案文献中不享有版权的文献是大量存在的 ,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是法律 、法规 ,国家机关的决议 、决定 、命令和其他具有立法 、行政 、司法性质的文件及其官方正式

译文(2001年修订的《著作权法》第五条)。这类档案在档案馆馆藏中占有很大比重 ,按照版权法规定 ,

它们不享有版权 。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就可以随意被数字化上网提供利用。一方面 ,档案馆在对这些

文献进行数字化并上网提供利用时应遵守国家有关档案公布和保密等方面的法律法规;另一方面如果

其他组织或个人想在网站上提供这些信息服务除了遵守档案公布和保密法规外 ,还必须遵守国家有关

出版 、互联网信息服务等方面的法规。如果国家法律法规禁止一般组织和个人提供此类信息服务的 ,则

不能随意将其数字化上网发布 。二是历法 、通用数表 、通用表格和公式(2001年修订的《著作权法》第五

条)。馆藏的工程设计 、产品设计档案中的通用图纸和科技档案中保存的其它标准或通用的图纸 、公式 、

表格等就属于这类不享有版权的文献。三是不符合版权作品条件的档案文献。如翻拍的照片 ,纯粹的

事实材料(如会计账簿档案 ,气象 、水文信息档案等)以及内容的选择或编排没有体现独创性的汇编文献

都没有版权。四是超过版权保护期限的档案文献 。严格说来 ,这些文献并没有完全丧失版权 ,因为版权

法所规定的权利保护期限只针对发表权和著作财产权 ,而对于署名权 、修改权 、保护作品完整权则永久

给予保护 。因此 ,在档案文献数字化过程中一定要注意保护作者的这些权利。

对于这些不享有版权的档案文献在数字化过程中一般不会造成版权侵权 ,但这并不意味着就可以

随心所欲地数字化 ,因为其他形式的侵权风险依然存在 ,例如可能会侵犯他人的隐私权 、肖像权等 。因

此 ,在数字化过程中应避免只重视版权保护而忽视其他权利的保护。

三 、档案文献版权权属

在确定哪些档案文献有版权后紧接着一个问题就是要确定其权利的归属。根据我国《档案法》的规

定 ,档案馆收集档案的途径主要有:接收 、购买 、接受捐赠 、接受寄存等。在前三种情况下 ,档案馆(代表

国家)都取得了档案的所有权 ,但这并不意味着同时取得了档案的版权 。因为作品原件所有权的转移 ,

并不代表作品版权的转移 。因此 ,有些学者认为“档案馆接收的绝大部分档案来自于官方性质的各种机

关 、团体 ,档案的所有权和著作权同属于国家”[ 2](第 26 页)的观点是不正确的。那么 ,这些版权档案的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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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到底归谁所有呢?

1.根据《著作权法》第十一条的规定“著作权属于作者” 。对于谁是作品的作者该条又规定了两类主

体:一是创作作品的公民;二是法人和非法人组织 。一般来说 ,作品只能由自然人创作 ,法人组织不可能

直接创作作品 ,不能成为作者 ,但在一定条件下 ,即符合《著作权法》规定的“由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主持 ,

代表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意志创作 ,并由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承担责任的作品” ,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被视为

作者 。这类作者在档案版权领域是广泛存在的。因为档案馆保管的档案大部分都是由法人或非法人组

织在业务活动中形成的 ,只要这些档案符合上述《著作权法》的规定 ,那么制作它的单位组织就是其版权

所有人 ,这些单位把档案移交给档案馆 ,档案所有权转移 ,但版权仍由各单位享有。在数字化过程中 ,这

类档案的版权问题是比较好处理的 ,因为这类档案的形成单位大多数为国有单位 ,它们的业务活动本来

就代表着国家的利益 ,因此只要国家没有什么禁止性规定或者本单位没有什么特别需要 ,它们一般都会

允许档案馆公开利用它们的版权作品。

2.对于档案馆组织编纂的一些档案文献汇编作品 ,其版权归属分两种情况 。首先 ,如果是由档案馆

组织人员进行创作 ,提供资金或资料等创作条件 ,并承担责任的档案文献汇编作品 ,根据法律关于“法人

作品”的规定 ,其整体版权归档案馆所有 。其次 ,对于汇编作品中单篇作品的版权 ,如果是普通作品 ,其

版权应由作者享有。如果是档案馆工作人员的职务作品 ,一般情况下归作者所有 ,但档案馆有优先使用

权和一定范围内的排他使用权;如果符合法律的特别规定(见《著作权法》第十六条)或者有合同约定也

可由单位享有 ,但作者享有署名权 。

3.对于作者身份不明的作品 ,根据 2002年 8月 2日公布的《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十三条的规定 ,

“作者身份不明的作品 ,由作品原件的所有人行使除署名权以外的著作权” 。如果馆藏有这样的档案 ,则

档案馆有权将其数字化。

4.对于作者生前未发表的作品 ,根据 2002年 8月 2日公布的《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十七条的规

定 , “如果作者未明确表示不发表 ,作者死亡后 50年内 ,其发表权可由继承人或者受遗赠人行使;没有继

承人又无人受遗赠的 ,由作品原件的所有人行使” 。如果馆藏有这样的作品 ,则档案馆有权通过数字化

并上网提供利用的方式行使发表权 。

5.对于档案馆馆藏的那些没有版权的档案材料 ,应当明确的是档案馆拥有的只是档案实体所有权 ,

对档案所记载的信息内容则没有所有权 。因此这些没有版权的档案其信息内容大部分都属于公共财

富 ,任何人都可以使用。但是 ,这并不意味着任何人都可以将其数字化上网发布 。因为国家对于特定的

信息发布 、出版都有严格的规定 ,只有专门的机构才能进行。如对于法律法规的出版有《法规汇编编辑

出版管理规定》 ;对于国家标准 、行业标准有《标准出版发行管理办法》等等 。当然 ,如果没有法律的禁止

性规定 ,公共信息的使用可以是比较自由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档案馆在将这类文献数字化并公布后

一般很难限制他人对这些档案信息的利用。

四 、档案文献数字化过程中可能侵犯的版权权利种类

根据我国《著作权法》的规定 ,著作权分为著作人身权和著作财产权两大类 ,其中著作人身权法律列

举了 4种 ,著作财产权列举了 12种 。应该说 ,在数字化过程中对这些权利都应该注意保护 ,笔者在这里

只分析几个与档案文献数字化密切相关的权利。其中 ,最重要的两个复制权和信息网络传播权前文已

经介绍 ,这里不再赘述。除此之外 ,还有以下几个权利值得注意:

1.发表权 ,即决定作品是否公之于众的权利。发表权是作者享有的著作人身权之一 ,将有版权的档

案向社会公布是发表行为的一种表现。作品发表与档案发布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根据《档案法》的规定 ,

向社会公布档案是档案馆的权利 ,但同时也是一项义务 。档案馆公布档案要受到很多限制 ,有些档案到

期后必须公布 ,有些档案则出于保密 、版权限制等原因不能公布 ,这都要遵守国家的规定 ,档案馆只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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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的范围内行使档案公布权 。而作品发表则是作者享有的一项著作人身权 ,它的行使完全由作者支

配 ,档案馆要想公布有版权的档案 ,必须经过作者的许可。由此可见 ,档案公布受到作者发表权的限制 ,

在档案文献数字化过程中要正确处理好两者的关系。

2.署名权 ,即表明作者身份 ,在作品上署名的权利 。署名权的最大特点就在于它不受权利保护期限

的限制 ,因此在文献数字化时一定要注意保护作者的署名权 ,不管文献是否已过权利保护期 ,都要正确

地标明作者。

3.摄制权 ,即以摄制电影或者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将作品固定在载体上的权利。这是 2001年修

订的《著作权法》做出修改的一项权利 ,它主要是为多媒体作品提供了法律保护 。在档案文献数字化时 ,

为了生动形象地向用户提供档案信息 ,档案馆会根据现有档案制作一些多媒体作品 。在此过程中 ,档案

馆要充分尊重作品原作者的版权 ,未经作者许可 ,不能将其作品制作为多媒体作品。

五 、档案文献数字化过程中的版权保护

在对档案文献版权状况有了清晰的认定之后 ,接下来就应该采取有效措施进行版权保护。档案文

献数字化过程中 ,要想避免版权侵权关键就是要解决好“权利许可”的问题 。无论是发表权 、复制权还是

信息网络传播权 ,只要能得到作者的许可 ,那么对其使用就不会构成侵权。获得作者权利许可的途径主

要有以下几种:

1.利用档案馆的影响力 ,尽力说服版权人无偿将作品的电子版或网络版的版权或使用权赠送给档

案馆 。因为版权人把作品送到档案馆 ,其目的不会仅仅是为了保存 ,将作品束之高阁 ,在作品得到保存

的同时 ,他更希望作品能凭借档案馆的管理得到长久的流传 。同时 ,其作品被具有权威性的档案馆收录

本身就有一定的荣誉性 ,它能扩大作者和作品的知名度 ,有利于版权人更好地实现其权益 。

2.如果版权人坚持保留自己的版权 ,那档案馆可以直接与其签订著作权许可使用合同 ,在合同中约

定好许可使用的权利种类 ,是专有使用权还是非专有使用权;许可使用的地域范围 、期限;付酬标准和办

法以及违约责任等内容 ,以明确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

3.根据版权文献的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方法 。对于准备接收进馆的文献 ,在进馆时就要考虑到数

字化的问题 ,可以采取上述方法获得作者相应的权利许可。对于已经接受进馆的文献 ,且不说还未取得

作者授权的 ,即使是已经取得授权的 ,由于当时法律并未规定数字化权和信息网络传播权 ,因此档案馆

要想将其数字化还存在一个重新获得作者授权的问题 。而且 ,这部分文献数量很大 ,如果要求档案馆与

每位作者都进行协商有一定困难 ,对于这种情况可以通过版权集体管理组织获得权利许可。因为通过

版权集体管理制度 ,档案馆可以直接和版权集体管理组织就馆藏档案作品数字化的问题进行谈判 ,获得

权利许可 ,并且可以将版权使用费交与该组织分配给版权人 ,从而大大减轻了档案馆自行开展授权谈判

的负担 ,提高了工作效率 。这种方式在发达国家运用的比较普遍 ,在我国由于版权集体管理制度刚刚被

新修订的《著作权法》所确立 ,版权集体管理组织还比较少 ,目前只有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一家比较正规

的版权集体管理机构 ,对于其他类型的作品 ,根据《国家版权局关于制作数字化制品的著作权规定》第四

条“音乐作品以外的受著作权保护的其他作品 ,在其集体管理机构建立之前 ,暂由中国版权保护中心管

理。”1998年 2月成立的中国版权保护中心现在提供有版权代理和版权集体管理以及报酬收转等服务 ,

档案馆可以通过版权保护中心获得作者授权 。随着制度的完善 ,各类专业版权集体管理机构也会越来

越多 ,档案馆处理权利许可问题也会越来越方便。

4.与上述版权集体管理机构相对应 ,档案馆之间也可以建立知识产权联盟来解决版权保护问题。

档案馆知识产权联盟的主要任务是:开展档案文献版权问题的研究 ,提出规划与对策;运用档案馆团队

的力量 ,向有关部门和立法机关反映档案馆的要求;代表档案馆同版权人谈判 ,维护档案馆的利益;构筑

档案馆之间的知识产权流通机制 ,避免在计算机软件 、数据库等方面的重复开发研究;推动知识产权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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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的经验交流 ,开展知识产权保护培训活动 ,促进档案馆整体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的提高[ 3]
(第 54 页)。

档案文献数字化是一项系统的工程 ,只有把版权保护工作贯穿始终 ,才能既使档案信息资源得到充

分利用 ,又使产权人的权益得到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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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With the development of archival digitization activities , there are some new characters appear

in copy right issues of archival literature.In o rder to resolve these copyright issues in the process of archival

digi tization , the archiving insti tut ion should authenticate the copy right of thei r collections at first.They

include that authenticating w hat kind of archival literature in copyright ,discovering w ho own the copyright

for these literature and authenticating w hat kind of copy right rights w hich might be infringed in the process

of archival digitization.Secondly , if the archiving institution w ant to pro tect their literature' s copyright , the

key measure is to obtain “right permission” from copy right ow ner.The main approaches to obtain “right

permission” include the follow ing:requesting f ree permission f rom copy right owner;entering into the

licensing ag reement wi th copy right ow ner;obtaining right permission through the collective management

o rganization of copy right;establishing intellectual property union of the archiving institution.

Key words:archival literature;digi tizat ion;copy right authentication;copy right prot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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